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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番禺区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申报2022年 7-12月广州市民办残疾人
社会服务机构资助的通知

各镇街残联、各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大民办残疾人服务资助力度，完善残疾人基本公

共服务体系，根据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

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的通

知》（穗残联规字〔2017〕1 号）精神，现将做好 2022 年 7-12

月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资助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单位

在广州市依法成立，为番禺区户籍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、日

间训练、寄宿托养、社会工作等服务，且资助项目、资助金额、

经费使用、资助申请、服务类型、服务项目、时数标准等条件符

合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规定的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机构”）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如实填写《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运营资助

申请表（2022 年 7-12 月）》、《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

构寄宿托养新增床位资助申请表（2022 年 7-12 月）》及《广州



2

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常规服务残疾人明细表（2022 年

7-12 月）》（详见附件 2-4）；

（二）运营服务计划书；

（三）《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文件

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资金的申请、审核和拨付

（一）机构在 2022 年 7 月 10 日前，持上述申报材料到番禺

区残联提出 2022 年 7-12 月经费资助申请。区残联在 15 个工作

日内对资料进行审批，并将结果书面反馈给申请机构。

（二）机构 2022 年 1-6 月服务情况的评估结果及 2022 年

7-12 月的资助申请届时将在番禺区残联官网公示（5 个工作日）；

公示期间如有质疑或投诉，区残联及时按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根据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评估结果，区残联将会同相关

部门核拨服务资助经费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申报单位应将纸质申报文件装订成册（一式三份），并于

2022 年 7 月 10 日 17:00 时前送至番禺区残疾人联合会（广州市

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 41 号），邮寄的纸质申报文件，申报时间

以投递时间为准。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资助

办法的通知

2.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运营资助申请表

（2022 年 7-12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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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寄宿托养新增床

位资助申请表（2022 年 7-12 月）

4.广州市民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常规服务残疾人

明细表（2022 年 7-12 月）

广州市番禺区残疾人联合会

2022 年 6 月 9 日

（联系人：陶燕筠；联系电话：84646310）

抄送：番禺区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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